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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案七：有關本校 113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規劃 (詳如附件六)，提請討論。 
    說明： 

一、針對 113 學年本校身障學生部定課程及特殊需求課程開課需求及            

所需相關服務彙整成「特殊需求學生能力與課程需求彙整表」及「特殊教

育課程規劃-教學時數分配表」。 

二、本校設有資源班 1 班，編制特教教師 2 名，每週節數共 38 節， 113 學年

度合計開設語文（18 節）、數學領域（18 節）、特殊需求領域 1 節，共計

38 節，其中有 2 位學生各有視障巡迴 2 節課，聽語巡迴 2 節課。 

三、本校設有特教班 1 班，編制特教教師 2 名，每周共 36 節。113 學年度開設

部定課程 30 節，特殊需求 6 節(社會技巧 1 節、生活管理 2 節、溝通訓練

1 節，功能性動作訓練 2 節)，共計 36 節。 

 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
討論案八：113 學年度特殊教育助理員及交通車司機工作考核項目紀錄。(附件七、

八) 

說明：此為定期考核，因出勤狀況(助理員和司機)、職前訓練紀錄和填寫服務情

形(助理員)需要紀錄到 6/30，因此之後會依實際情況做調整，請委員參閱其他考

核內容是否通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討論案九：113 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助理員服務名單時數初審。 
    說明： 

113 學年度集中式特教班教師助理員服務名單如下： 

一年級陳○媗(智能障礙中度)、一年級楊○伃(智能障礙中度)、 

二年級何○恩(自閉症中度)、二年級陳○辰(多重障礙中度)、 

三年級陳○和(自閉症中度)、三年級李○浩(腦性麻痺重度)、 

六年級陳○融（智能障礙中度）。 

全部課程 24 小時、早自習 5小時、中午用餐與午休 7小時， 

需求時數每週合計 36小時。   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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